丰都县人民法院
2019年6月份裁判文书校核工作通报
6月份共校核裁判文书240份，找出问题54处。存在以下问题：
1、标点符号错漏现象仍然存在。
2、漏落或多余字词，如：“丰都县三合街道”写成“重庆师范大学三合街道”、“不能要”写成“不能如要”、“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”写成“重庆市高家镇”、“三轮车”写成“三车”、“住院伙食补助费”写成“住院伙食2补助费”、判决主文中“100000元”写成“10000元”，“未到庭”写成“未庭”、“不到”写成“不”、“判决如下：”下面没有主文内容，被告未到庭参加诉讼，判决没有适用民诉法144条；被告到庭参加了诉讼，判决还适用了民诉法144条。
3、错别字词，如:“湛普镇”写成“湛铺镇”、“守信用”写成“收信用”、“永远”写成“远远”、“均到庭”写成“到均庭”、“先约定”写成“县约定”、“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”写成“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”，案号“（2019）”写成“（2018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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